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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OVID-19疫情除了傷害人類外也促使了公共衛生(PH)和職業安全健
康(OSH)的交融。相關領域的研究從改善工作人口的健康狀況，到
改善總人口的健康狀況。這些健康目標可以通過特定環境下的暴露
族群得到最好的實現。工作、學校、家庭和休閒場所是四個易發生
群體暴露的環境，需要在其中設立並定義健康和保健制度（目標導
向的護理）。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一個涉及員工、雇主和職業
健康代表的共同決策過程，以設定職業安全與衛生目標並與公共衛
生目標保持一致。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政策制定過程可以作為一個潛
在的前進方向，因為決策和政策是在與社會大眾和政府協商後共同
決定的。如此才可使公司管理階層了解此政策採用與實施之必要性。

• 職安和公衛部門之間的相互協同和密切合作，而衛生相關方面的
專業人員是預防社區獲得性感染的關鍵，正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
間得到證明。
• 工作、學校、家庭和休閒場所是四個群體易暴露的環境，其中
我們建議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定義和設置健康和健康照顧目標。
• 公共衛生目標最好能在該環境中實現，無論是在還是在該相關
環境場所內或之外，並且能和相關的職業安全與衛生聯繫一起。

背景

COVID-19疫情持續至今，隨著新的變異株接連出現，在可預見的未
來內，仍然會持續造成感染。疫情對於人類日常生活、健康和社會
經濟等方面的影響非常大。 本文觀點側重於職業安全與衛生領域
如何通過與公共衛生更密切的合作給世界帶來最佳的影響。我們提
倡在公共健康和職業健康之間建立更穩固的聯繫，並通過清楚的制
度來定義這種合作，以實現更好的協同作用和成果。在疫情之前，
歐洲國家很少將雇主視為保護民眾健康的預防中的主要參與者。歐
洲人將工作場所健康促進和感染控制視為主要屬於公共衛生領域，
職業安全衛生對此之影響力只局限於框架而非實際參與。
疫情已將感染控制和健康促進推向了工作場所領域。因此，雇主很
可能會與勞工、勞動監察員和政府部門一起更多地參與疾病預防。
COVID-19強調了雇主與職業安全衛生從業者的密切合作，在預防工
作場所職業和其他公共衛生領域的風險方面的作用。職業安全與衛
生人員以各種方式和不同程度的效率和有效性參與了疫情的應對。
首先，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在個人層面採取行動：在作業環境中對工
人進行核酸測試、健康追踪、隔離和接種疫苗。除此之外，他們還
進行了工作場所風險評估，並建議雇主實施接觸管制，例如消除感
染源、控制、隔離、工程控制（有效通風和過濾有害物）以及針對
勞工個體的控制措施（配戴有效個人防護裝備）。職業安全與衛生
人員還在集體與個人層面預防和緩解身心健康的問題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職業安全衛生為醫護人員和在家工作的勞工提供有關人因
工程和社會心理問題的建議。 這些活動證明了職業安全與衛生對
雇主的重要投入以及政策的重要性，以確保工作者能夠得到適當保
護，使其服務和其經濟活動可以持續進行而不受疫情所影響。
為了更有效地控制疫情，我們認為職業安全衛生和公共衛生必須以
互補的方式協同工作。一些歐盟政策、文件、辯論和研究計劃強調
了自疫情開始以來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趨勢。正如歐盟2021-2027
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戰略計畫所述，該聯盟對於加強對未來潛在健康
危機的準備至關重要。歐盟委員會主張“應進一步發展職業安全衛
生和公共衛生之間的協同合作”。

職業安全與衛生與公共衛生之間的合作

近幾十年來，職業安全衛生和公共衛生方面的專家一直致力於改善
工作者的健康，因為這有助於改善全體人類的健康。在數位科技的
推動下，疾病侵蝕了工作與個人生活之間的界限，創造了從“公司
到住家”的連續工作。越來越多的人一直在家工作，這既帶來了好
處（沒有通勤時間，可以接孩子放學），也帶來了挑戰，包括難以
脫離工作或確保工作與生活的適當平衡。

疫情期間居家工作的迅速發展凸顯了雇主有義務在私人住宅中創造健康安全
的工作場所。幾個歐盟國家越來越多的法院也開始將居家工作人員在家中發
生的事故視為職業事故，這意味著他們能將事故責任推給雇主。在法國，當
地民法已假定居家工作期間發生的事故為職業事故。在德國，聯邦社會法院
的將一名原告在早上步行從辦公室回家時跌倒受傷的事故認定為職業事故。

公共衛生當局需要解決全人類的衛生問題，並認可職業安全與衛生專業知識，
以控制職業暴露和解決工作場所特有的問題。公共衛生和職業健康在相關方
面的實踐有著共同的目標並採用相似的方法：
–健康改善，包括監測、監測和評估流行病學風險因素和疾病預防。
–通過減少暴露來保護人體健康。
–醫療保健，包括服務規劃、訪問和評估。
–減少醫療資源配置的不平等。

特定環境下的安全衛生將幫助實現全體健康目標

工作、學校、家庭和休閒場所是我們提出公共衛生以定義和設定健康和醫
療保健目標（目標導向的護理）的四種環境。
公共衛生必須將所有相關參與者聯繫起來進行協作，並關注個人以及群體。
因此，我們提倡職業安全衛生與公共衛生相關專業人士一起在當地特定環
境內共同實現其目標。公共衛生當局必須為該環境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提
供資金並調整激勵措施以實現族群面的預防。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政策制定
過程是一個很好的模式，可以說明如何在與社會大眾和政府協商的情況下
集中製定決策和政策。職業醫學專家和各類醫生應效仿這一過程，以製定
並在公司內部實施職業安全與衛生政策。他們還可以為數據收集和分析做
出貢獻。公共衛生需要考慮任何工作場所對與所有疾病的關聯性，以及影
響全體人口健康的不合格因素。如:癌症登記處需要包括所有登記人員的現
場和居家工作經歷，以便更清楚地了解職業致癌物質在多大程度上是某些
癌症的決定因素。這種擴展將有助於預防和識別更多與工作相關的癌症。
它還將使醫療從業者更加了解可能的職業原因或疾病的加重因素，這是有
效降低風險的關鍵。
對於歐盟，公共衛生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一個涉及員工、雇主和職業安全
衛生代表的共同決策過程，以設定職業安全衛生目標以與公共衛生目標保
持一致。這個過程應該包括每個利益相關者明確的目標導向承諾，以實現
目標和實現目標所需的預期手段。 這項工作包括調整職業安全衛生和公共
衛生之間的立法。想改進不一定需要額外的立法，但這將取決於更好地整
合和實施法規並將社會夥伴的聲音納入公共衛生政策。政府應充分利用現
有的職業安全與衛生結構（機構、供應商和服務）並授權工作場所實施這
些結構。職業安全衛生可以在公司和行業界製定必要的安全性和組織措施。

兩者進步的方向

COVID-19疫情期間證明了職業安全衛生和公共衛生間合作的重要性。解決
這些問題將需要深思熟慮的合作，以改善職業安全衛生和公共衛生的本質
以及它們之間共同的治理和計畫制定。一些因素仍然是工作場所獨有的，
例如必須涉及大眾面需要根據新出現的風險更新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計畫。
改善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手段包括擁有可靠、全面、及時的數據和信息等強
大的證據作為基礎。合作和協調。為了通過協調公共衛生和職業安全與健
康來更好地保護和改善世界各地勞工的健康，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
勞工組織(ILO)合作至關重要。
COVID-19的影響也表達了完善的衛生系統以及職業安全衛生和公共衛生的
融合對於保護工人的健康和生命、遏制疾病傳播以及確保企業準備和恢復
力的重要性。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勞工組織(ILO)之間的策略性合作
可以改進國家內部職業安全衛生和公共衛生的規劃和實施。

結論

歐盟需要在職業安全衛生和公共衛生之間進行協調。歐洲職業安全與健康
機構可以是與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協商的合作組織，就感染預防和控制
及準備、公共衛生和職業健康提供建議。這種合作在疫情期間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實現。儘管資源有限，也還是有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機構、該領域專
家和人員，衛生專業人員可以利用這些機構和其服務來獲得對於改善特定
工作場所的建議。

從COVID-19大流行中吸取的教訓——職業安全與健康可以為公共衛生帶來什麼


